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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防汛抗旱指挥部
关于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的紧急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，有关单位：

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9月17日20时针对永川区等13个区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。9月17日18时，永川区气象局发布《重要天气服务快报》：受低涡切变线影响，预计17日夜间至18日夜间我区有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，主要降雨时段是17日夜间和18日夜间。整个过程累计雨量 20~50毫米，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，最大小时雨量 20~40毫米；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、4~6 级阵性大风、雷电等强对流天气。区水利局决定于9月17日21时起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。

按照《重庆市永川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的规定，经会商研判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2025年9月17日21时30分起，启动全区防汛Ⅳ级应急响应。各单位、镇街按照职责分工，立即进入防汛实战状态，切实落实防汛责任，高度密切关注水雨情变化，及时预警预报和落实“叫醒叫应”机制，加强应急值守与巡查，加大水利工程、水电站、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、旅游景区、交通干线、地下空间、城镇积涝地带、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防洪区域的巡查检查力度，必要时对重要区域、重点路段采取交通管制及布置警戒线等措施，切实保障防汛信息上传下达通畅，落实防汛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，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准备工作，及时有效处置灾（险）情，要及时做好疏散转移安置，确保安全度汛。在保证水利工程安全条件下持续做好蓄水保水工作，做到应蓄尽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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